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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住〔2023〕1 号

关于烟台市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缴存使用
住房公积金有关事宜的通知

为进一步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，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

保障作用，切实支持退役军人解决住房问题，根据《住房公积金

管理条例》、《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六部门关于逐月领取退役金退

役军人安置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退役军人缴

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、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。

二、住房公积金缴存

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


— 2 —

（一）起缴时间

在我市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退役军人，可由本人或单位补

缴公积金，起缴时间不得早于部队住房公积金停缴当月。

（二）办理方式

1.单位缴存。由单位按规定为退役军人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

并缴存。

2.个人缴存。参照《烟台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

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签订《烟台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

使用协议》，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制度办理。

（三）缴存标准

1.单位缴存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按在职职工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2.个人缴存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参照灵活就业

人员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

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退役时，本人选择将部队服役期间

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到我市的，凭本人身份证、《军队个人住房

公积金账户》（见附件）证明，向各机构申请设立个人账户（账

户开设所在地应与社保缴纳所在地一致），并将在部队服役期间

的住房公积金计入个人账户。

退役后在单位就业的，由单位为其办理上述手续。

四、住房公积金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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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退役军人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，可以申请

住房公积金贷款。由个人或单位在退役一年内将退役时部队缴存

的住房公积金补缴到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的，视为正常缴

存，依据《军队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》证明可合并计算开户时间、

缴存时间及可贷额度。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制度的，按照《烟

台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贷款方面

规定计算。

（二）退役军人符合我市单位缴存职工或灵活就业人员提取

条件的，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军队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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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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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，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七纪检监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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